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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 

第二次会议 

2018 年 11 月 19 日至 23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5(k) 

供缔约方大会审议或采取行动的事项： 

秘书处 

秘书处闭会期间主要活动进度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 

一、  导言 

1. 本报告概述自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 2017 年 9 月在日

内瓦举行以来的闭会期间水俣公约秘书处开展的主要活动。本报告述及为筹备

缔约方大会第二次会议开展的工作、向主席团提供的支持、缔约方大会第一次

会议请求开展的闭会期间工作、支持《水俣公约》批准和尽早执行的工作，以

及其他各种活动。 

二、  缔约方大会第二次会议的筹备工作 

           A. 组织安排和其他安排 

2. 秘书处正在组织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将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至 23 日在日内瓦举行。迄今开展的工作包括通过采购进程选取会议场地

并进行筹备和后勤工作。秘书处还在为此次会议规划和编写所有实质性工作文

件和资料文件；联络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会议事务司对这些文件进行处理、编

辑和翻译；设立网上登记系统；编写和发送邀请函，在提名已登记且符合条件

的与会者后起草并发送确认函，并应请求提供支持申请签证的信函；审查缔约

方代表的全权证书；为符合条件的经提名与会者安排差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

并编制与会者名单；回应观察员申请请求；组织符合条件的经提名代表的与会；

审查会外活动举办申请，酌情组织会外活动，编制相关资料并发送给会外活动

的潜在组织者；就活动的实际安排联络这些组织者；为与会者和观察员编写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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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通过水俣公约网站以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宣传会议资料，并通过面向不

同受众的简报介绍情况；筹集资金，用于支持有资格获得此类支助的国家代表

与会等目的；支持缔约方大会主席团的活动；就会议后勤安排与联合国内罗毕

办事处会议事务司联络，就安保措施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安保和安全科联络。 

3. 秘书处已着手为会议编写大量技术材料，尤其是工作文件和资料文件，同

时酌情与巴塞尔、鹿特丹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秘书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经济司

化学品与健康处，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磋商。 

4. 会议安排的后勤活动已经在化学品与健康处工作人员的支持下以互惠原则

得到开展。会议期间，该处将提供后勤支助、现场登记和发放每日生活津贴，

同样也是在互惠的基础上。巴塞尔、鹿特丹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秘书处为相关文

件提供了意见和建议，会议期间还将为水俣公约秘书处提供信息技术设备。已

从巴塞尔、鹿特丹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秘书处购买了相关服务，以支持来自三个

联合国区域符合条件与会者受资助差旅的安排，该秘书处还将有偿提供现场登

记和会议期间每日生活津贴的分发。化学品与健康处和巴塞尔、鹿特丹和斯德

哥尔摩公约秘书处还将在互惠基础上为水俣公约秘书处提供实务支助，以协助

会议举办，特别是与联络小组有关的工作。环境署法律司将提供类似的支助，

还将支持会期文件的协调。由于水俣公约秘书处通信干事和通信助理的员额尚

未填补，该会议宣传和外联活动的支持已经且将继续由环境署欧洲办公室和法

律司提供。 

           B. 缔约方大会主席团 

5. 自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秘书处已在与《公约》有关所有实质性事

项上向缔约方大会主席提供支持，已为分别在 2017年 12日 20日和 2018年 4月

27 日通过电话会议举行的缔约方大会主席团两次会议以及 2018 年 9 日 13 日和

14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主席团面对面会议提供组织安排的协助（包括必要的邀请、

议程、文件、报告、后勤安排和会场筹备）。这些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缔约

方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成果，以期确保第二次会议的适当规划，审议缔约方大会

第二次会议议程上的问题，讨论战略和政策事项，为第二次会议制定后勤计划。

主席团会议的报告可在公约网站1上查阅。秘书处已执行并酌情跟进主席团的所

有决定。 

           C. 区域会议 

6. 为筹备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次会议，秘书处已为为非洲、亚太、中东

欧和中亚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组织一系列区域磋商，奥地利、日本、瑞

典和瑞士对此提供了自愿捐款。这些磋商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各区域为缔约方大

会第二次会议形成立场并加以汇总，其安排如下： 

(a) 非洲：卢萨卡，2018 年 10 月 9 日和 10 日； 

(b) 中东欧和中亚：基希讷乌，2018 年 10 月 16 日和 17 日； 

(c) 亚太：曼谷，2018 年 10 月 23 日和 24 日； 

(d)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利马，2018 年 10 月 30 日和 31 日。 

                                                        
1 http://www.mercuryconvention.org/Meetings/COPBureau/tabid/6328/language/en-

U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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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区域磋商将包括秘书处对缔约方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的介绍，随后各国政

府进行讨论，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就第二次会议议程上的问题确定区域立场。每

次区域磋商的临时议程皆与主席团中代表相关区域的成员合作拟定。 

8. 秘书处在组织区域磋商时还与其他不同实体合作，包括在后勤安排和与会

者差旅方面与下列巴塞尔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区域中心和协调中心合作：在

非洲区域，位于比勒陀利亚的非洲无害环境管理危险废物及其他废物研究所；

在中东欧区域，位于捷克布尔诺的环境有毒化合物研究中心；在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区域，位于蒙得维的亚的巴塞尔公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培训和技术转

让协调中心；在亚太区域，位于雅加达的巴塞尔和斯德哥尔摩公约东南亚区域

中心。 

9.  这些区域磋商衔接举行，其中的情况介绍会侧重于《控制危险废物越境

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

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

公约》（半天会议）和“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半天会议），力图在化

学品和废物集群内实现最大化的信息分享以及合作与协作。 

三、  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要求的闭会期间工作 

10. 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请秘书处向各国政府和其他一系列相关利益攸关方

就该会议通过的各项决定所述的若干问题征求意见和建议。秘书处协调了临时

储存问题专家组、汞废物专家组、受污染场地专家组的工作，并编写了相关会

议文件。会议文件及秘书处收到的有关材料均可查阅水俣公约网站。秘书处还

应缔约方和潜在缔约方要求为其提供科学和技术咨询意见。 

11. 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结束后，应加拿大政府的邀请，秘书处组织了一次

成效评估特设专家组会议，会议于 2018 年 3 月 5 日至 9 日在渥太华举行。专家

组编写了一份报告草稿，其于会议结束后在秘书处协助下通过电子手段完成。

秘书处还收集了关于成效评估的更多意见和评论，以列入缔约方大会第二次会

议的文件中。 

12. 秘书处组织了 2018年 5月 29日和 30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履约和遵约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包括做出所有必要的后勤安排，编制会议文件，并在委员会审议

工作期间为主席和副主席提供支持。秘书处还支持兼任报告员的副主席起草第

一次会议的报告。履约和遵约委员会会议前召开了一次信息共享会议，介绍了

《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奥胡斯公

约》）、《巴塞尔公约》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等其他

多边环境协定下履约和遵约机制以及相关遵约委员会前成员的经验。秘书处组

织并主办了这次会议，确定并邀请了发言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报告可查阅

UNEP/MC/COP.2/11 号文件。 

四、  为批准及尽早实施《水俣公约》提供支持 

13. 除了支持缔约方大会以及筹备第二次会议的工作外，秘书处还支持国家和

区域两级的活动，以促进《水俣公约》的批准及尽早实施，同时还发起与有关

合作伙伴（包括组织间健全管理化学品方案的参与组织）的磋商，以查明可能

的贯穿各领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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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18 年上半年，秘书处致力于筹措资金，以为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核

准的现有工具编制和公布更多“便于用户访问”的版本。有了新资金，秘书处

还能编制与能力发展优先领域有关的其他培训材料。 

15. 另外在 2018 年上半年，秘书处开展筹资以交付《公约》工作方案的技术

援助和能力建设活动，开发了一个成功的项目构想，由欧洲联盟提供资金。在

具体的能力发展活动方面，该项目构想让秘书处首先主要侧重于汞贸易和汞排

放。这两个问题被确定为在次区域和区域两级的优先事项。秘书处目前正在完

成该已核准项目构想的行政方面工作，以便在可行的情况下尽早在 2018年下半

年或 2019年年初开启活动。尽管这些由欧洲联盟项目支持的活动侧重于工具和

方法以及具体的能力发展活动，但这些资金也将使秘书处在两年期期间有能力

提供区域和/或次区域培训讲习班、编制培训材料、实施国家试点项目、传播有

关经验教训的信息，并对需求评估作初步概述。 

16. 秘书处已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举办了一次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汞贸

易以及《水俣公约》的培训网播研讨会，举办合作伙伴包括环境署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区域办事处、环境署化学品与健康处、全球汞伙伴关系。还计划在亚太

区域举办一次关于汞贸易的网播研讨会。第一次网播研讨会结束后，为了回应

参与国提出的问题，编制了一系列答复以支持缔约方执行《公约》的工作，并

通过环境署区域办事处将答复转达缔约方。上述问答以及更多的问题和回复将

在水俣公约网站上发布。 

17. 在亚太区域，秘书处将继续协同环境署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开展一个

由该区域办事处实施的、2019 年起将由日本资助的多年期项目，旨在推动《水

俣公约》的尽早执行。该项目将为参与国提供全面的能力建设方案，并调动相

关知识和经验，特别是在信息交流（第17条），公共信息、认识和教育（第18

条）以及研究、开发和监测（第 19条）等方面。该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在亚太区

域具有汞监测能力的实验室区域性网络，以帮助该区域各国达到国际标准。 

18. 秘书处还联络环境署世界养护监测中心以及巴塞尔、鹿特丹和斯德哥尔摩

公约秘书处，以开发一个《水俣公约》的在线报告工具，该工具需及时投入使

用，以便缔约方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第一份两年期简短报告。 

19. 秘书处以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增订了《水俣公约》案文小册，目前正在印

制，另外还将重新印刷国家行动计划指导意见，以减少并在可行的情况下消除

手工和小规模采金业中的汞使用。秘书处还将着手制定一份指导意见，介绍来

自属于《公约》附件 D 所列来源类别的点源的汞排放相关最佳环境实践，并于

2019 年印刷和分发。 

五、  秘书处开展的其他活动 

20. 秘书处一直与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金）秘书处及其国家代表组密切合作，

以掌握政策方向并在必要时参加讨论，特别是在拟订影响方案方面。 

21. 秘书处还与化学品与健康处、巴塞尔、鹿特丹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秘书处以

及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秘书处一道参与了若干进程，包括审查在支持为实

施巴塞尔、鹿特丹和斯德哥尔摩诸项公约、《水俣公约》以及“化管方针”而

在国家一级开展机构加强工作的特别方案下提交的报告。秘书处还应巴塞尔公

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各主席团的邀请，向其提供了《水俣公约》

执行工作的最新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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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秘书处参加了由日内瓦环境网主持的为日内瓦各常驻代表团举行的定期情

况介绍会，并参与了两个环境署工作队，以实现化学品和废物集群内的进一步

合作，具体而言是成为了 2020年后化管方针工作队成员，以及化学品与健康处、

巴塞尔、鹿特丹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秘书处以及水俣公约秘书处工作队的共同主

席和成员。后一个工作队的工作涉及三个实体间方案合作工作的各个领域。 

23. 秘书处还参加了全环基金化学品工作队，其为全环基金执行机构提供了贯

穿化学品和废物集群的合作框架。秘书处应邀作为观察员参与了组织间健全管

理化学品方案，并参加了其汞小组的工作，该小组重点开展化学品方案成员间

针对汞的合作，并与全球汞伙伴关系的伙伴开展密切合作。 

24. 秘书处参加了奥胡斯公约缔约方工作组第二十二次会议，尤其是 2018年 6

月 21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在国际论坛上推广该公约原则的主题会议上的小组

发言和圆桌讨论。执行秘书还参加了 2018 年 5 月第七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

关于健康、环境和气候变化的技术通报会。秘书处继续与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

织）在方案事项上进行密切合作和协作，并支持世卫组织在区域一级的努力。 

25. 关于财政资源和财务机制，秘书处一直与全环基金秘书处就全环基金为《公

约》提供部分财务机制有关的事项开展密切合作。执行秘书出席了 2018 年 6 月在

越南举行的全环基金理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和全环基金大会第六次会议，与代表

们进行交流、参加各小组会议，并向理事会和大会发言。执行秘书还参加了若干

活动，有关针对手工和小规模采金业部门长期发展的全环基金全球机遇方案。 

26. 作为对支持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的专门国际方案的支持，秘书处编写了文

件、申请表草案和申请准则草案，组织并支持了 2018 年 5 月 15 日和 16 日在日

内瓦举行的该方案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后，秘书处为 2018 年 6 月 5 日

发起的第一次申请征集完成了所有必要的文件和指导意见。第一次征集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结束后，秘书处审查了所收到申请的完整度，根据理事会第一次会

议通过的标准进行了首次评估，并为理事会第二次会议编写了相关文件，该次

会议由秘书处组织，应挪威政府邀请于 2018年 10月 2日和 3日在奥斯陆举行。 

六、  建议缔约方大会采取的行动 

27. 缔约方大会不妨注意到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的闭会期间秘书处开展

的主要活动。 

 

     

 


